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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
皖建学字〔2026〕19号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中国建筑学会《关于开展建筑设计奖评选的通知》，我

会负责安徽省项目申报的推荐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安徽项目申报事宜

申报条件：申报项目须满足中国建筑学会对应奖项类别相关

要求。

推荐流程：拟申报单位需于7月 31日前与我会秘书处联系推

荐工作，并将申报项目材料发送至邮箱：casa2014@126.com；我

会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估，拟定 10项（个）推荐项目，并

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辅导，8月 31日前完成申报推荐及报送工作。

二、奖项介绍

建筑设计奖是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建筑学会奖

项，表彰建筑行业优秀工程设计成果和杰出专业人才。旨在深入

贯彻国家城乡建设发展战略，践行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

享的新发展理念，服务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持续提升建筑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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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质与工程技术水平。

奖项设置和授奖数量

建筑设计奖包括建筑创作综合类、专项类、专业类、技术类、

人物类五个类别。本届全国表彰总数不超过1230个。各类别下各

方向表彰数量，根据当届通过形式审查的有效参评数量动态分配。

1. 建筑创作综合类

表彰整体建筑品质优秀、综合价值突出的建筑创作项目，鼓

励全专业技术整合与建筑艺术创新表达，倡导建筑创作贯穿设计、

建造与运维全流程，设金、银奖两个等级。

2. 专项类

表彰建筑领域各专项类型中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设计项

目，聚焦场景特色与品质提升。涵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、公

共建筑、住宅建筑、工业建筑、乡村建筑、城市设计、园林景观、

室内设计八个专项方向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三个等级。

3. 专业类

表彰建筑细分专业中技术创新突出、落地成效显著的优秀设

计成果，彰显专业技术支撑价值。涵盖结构、给水排水、暖通空

调、电气工程共四个专业方向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三个等级。

4. 技术类

表彰在建筑实践中实现技术创新、成果转化、推广应用，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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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建筑行业技术转型升级与先进技术产业化推广的优秀设计项

目。涵盖绿色生态技术、智能技术、装配式技术、幕墙技术四个

技术方向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三个等级。

5. 人物类

表彰杰出的建筑教育工作者，以及建筑设计领域业绩突出、

贡献卓著的优秀青年建筑师和青年工程师。涵盖建筑教育、青年

建筑师、青年工程师三个表彰方向，不设等级。建筑教育授奖总

数不超过3名，青年建筑师、青年工程师基础名额 10名，配额按

有效参评数量动态分配名额。

参评条件

（一） 项目类

参评项目须由中国建筑师主持设计，或中外建筑师合作设计，

项目类型涵盖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保护与更新等，不含临时性建

筑。

1. 建筑创作综合类项目

须已获得本奖项专项类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，并额外获得至少

一个相关专项类奖项，或至少一个专业类、技术类奖项。同时需

保证项目名称、工程主体、建设范围一致。本类别填报工作将在

专项类、专业类、技术类初评工作结束后另行通知。

2. 专项类、专业类、技术类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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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达到以下条件：

（1）遵循国家“适用、经济、绿色、美观”建筑方针，符合

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、规范及政策要求，契合绿色低碳、智慧建

造、城乡高质量发展的行业导向；项目设计品质优良、具备自主

创新成果，在同类型工程中具有典型示范、推广价值。

（2）项目建设程序合法合规，立项、审批、施工图审查、竣

工验收、备案等手续完整齐全，且须已通过竣工验收合格，自竣

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6年 1月1日前，正式投入使用一年以上，

工程整体性能与运行状况良好，无质量缺陷、安全隐患。

（3）完成单位具备对应类别工程设计资质，近三年内无重大

工程质量事故、安全生产事故记录，无失信惩戒、行业违规违纪

及其他处罚记录。

（4）境外合作设计项目须具备合法合规的合作协议、设计权

属证明，设计流程规范、权责清晰，符合项目所在地工程建设管

理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人物类

面向深耕建筑教育、工程设计与技术研发等相关领域，为行

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建筑教育工作者、建筑师和工程师。须满

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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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品行端正、遵纪守法、

崇尚科学、学风正派，爱岗敬业、甘于奉献。

（3）参评建筑教育方向，截至 2026 年 1 月 1 日，累计从事

建筑教学和研究工作 20年及以上，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长

期深耕建筑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领域，教研成果丰硕，

对我国建筑教育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，在全国建筑教育领域具有

较高学术威信与行业认可度。

（4）参评青年建筑师、青年工程师方向，截至 2026年 1月 1

日，年龄不超过45周岁（1981 年 1月 1日（含）后出生），具有

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长期扎根工程设计一线，作为项目主持人

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多项重大、重点建筑工程，在设计理论创新、

关键技术研发、工程实践应用中取得标志性成果，创新能力突出、

行业业绩显著，获得行业广泛认可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报送单位：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秘书处

联系人：许静

联系电话：0551-62879276

申报邮箱：casa2014@126.com

安徽省土木建筑学会

2026 年 7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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